
游客中心垃圾管理制度
[bookmark: heading_0]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heading_1]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规范游客中心垃圾收集、分类、清运、处理全流程管理，营造整洁、卫生、文明、有序的游览服务环境，保障游客身体健康，维护游客中心良好形象，节约资源、践行环保理念，结合游客中心运营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游客中心所有区域，包括接待大厅、休息区、卫生间、餐饮区、办公区、室外广场、停车场及周边附属区域，涵盖所有在游客中心活动的游客、工作人员、商户及外来访客产生的各类垃圾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第三条 核心原则
坚持“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清运、规范处理”的核心原则，做到垃圾日产日清、无堆积、无异味、无遗留；兼顾便民性与环保性，引导游客主动参与垃圾分类，明确岗位职责，落实管理责任，实现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管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第二章 管理职责
[bookmark: heading_5]第一条 管理部门职责
游客中心管理部门是垃圾管理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职责包括：
负责本制度的制定、修订、宣传及落实监督，组织开展垃圾管理相关培训，提升工作人员环保意识和操作规范。
统筹规划垃圾收集点、分类垃圾桶的布局与设置，确保数量充足、位置合理、标识清晰，定期检查维护，及时更换损坏设施。
对接具备资质的垃圾清运单位，明确清运时间、频次及标准，监督清运过程，确保垃圾及时、规范转运，杜绝随意倾倒、堆放。
负责对游客中心内垃圾产生、分类、收集、清运全流程进行巡查，及时发现并整改垃圾堆积、分类不规范、异味扰民等问题。
引导游客、商户规范投放垃圾，对不规范行为进行温和劝阻、耐心引导，营造共同参与的环保氛围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第二条 工作人员职责
游客中心全体工作人员（含接待、保洁、安保、办公人员等）共同承担垃圾管理责任，具体职责包括：
保洁人员：负责责任区域内垃圾的日常清扫、分类收集，及时清理垃圾桶内垃圾，保持垃圾桶及周边环境整洁，定期对垃圾桶进行清洗、消毒，杜绝异味滋生；发现垃圾堆积、分类混乱等问题，及时处理并上报。
接待及其他工作人员：主动引导游客规范投放垃圾，向游客宣传垃圾分类知识；工作期间产生的垃圾，自觉分类投放至对应垃圾桶，不随意丢弃；发现游客不规范投放行为，及时温和劝阻。
安保人员：在日常巡逻中，协助排查垃圾堆积、随意倾倒等问题，及时通知保洁人员处理；禁止外来人员在游客中心区域随意倾倒垃圾。
办公人员：自觉做好办公区域垃圾分类，及时清理办公垃圾，保持办公环境整洁，不随意丢弃废旧纸张、办公用品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第三条 商户及访客职责
游客中心内商户、外来访客需严格遵守本制度，自觉将产生的垃圾分类投放至指定垃圾桶，不得随意丢弃、堆放垃圾；商户需自行做好经营区域内垃圾收集、分类，配合管理部门及保洁人员做好垃圾清运工作，杜绝乱堆乱放、异味扰民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第三章 垃圾分类与投放规范
[bookmark: heading_9]第一条 垃圾分类标准
结合游客中心实际，垃圾分为以下四类，实行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：
可回收物：指适宜回收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废弃物，包括废纸、废塑料、废玻璃、废金属、废织物等（如游客丢弃的矿泉水瓶、易拉罐、废旧报纸、塑料袋等）。
厨余垃圾：指游客中心餐饮区产生的易腐烂垃圾，包括剩菜剩饭、果皮、果核、菜叶、蛋壳等，需单独收集、密封存放，防止异味扩散。
有害垃圾：指含有对人体健康或者环境造成危害的废弃物，包括废电池（含纽扣电池）、废灯管、废药品、废油漆桶等，需单独投放至专用有害垃圾收集容器，严禁随意丢弃。
其他垃圾：指除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，包括烟头、一次性餐具、污染的纸巾、废弃口罩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第二条 投放规范
游客中心在接待大厅、休息区、卫生间、餐饮区、室外广场等关键区域，合理设置分类垃圾桶，每个垃圾桶需张贴清晰的分类标识、投放说明，确保游客、工作人员能准确识别。
所有人员需按照分类标准，将垃圾准确投放至对应垃圾桶，不得混投、乱投；严禁将垃圾丢弃在垃圾桶外、地面、绿化带、墙角等区域。
厨余垃圾需沥干水分后投放，避免渗漏污染其他垃圾；有害垃圾需单独包装后投放，不得与其他垃圾混放；废弃口罩需投放至专用废弃口罩收集容器，由专人统一处理。
大件垃圾（如废弃家具、大型包装等）不得随意堆放，需由产生者告知管理部门，由管理部门联系专业人员统一清运、处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第四章 垃圾收集与清运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12]第一条 收集管理
保洁人员需按照岗位职责，定时对责任区域内的分类垃圾桶进行检查、清理，确保垃圾桶内垃圾不超过容量的80%，避免垃圾溢出。
可回收物收集后，需集中存放至指定可回收物收集点，由管理部门联系合规回收单位进行回收利用，做好回收记录。
厨余垃圾需使用密封容器收集，每日定时清理，清理后对容器进行彻底清洗、消毒，防止异味滋生和蚊虫滋生；厨余垃圾需交由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，严禁随意倾倒。
有害垃圾需单独存放在专用密封容器内，做好标识，由管理部门定期联系具备资质的有害垃圾处理单位进行转运、处理，做好登记记录，确保全程可追溯。
垃圾桶及垃圾收集点需定期进行清洗、消毒，每周至少消毒1次，夏季高温季节增加消毒频次，杜绝异味、蚊虫、病菌滋生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第二条 清运管理
管理部门需与具备垃圾清运资质的单位签订清运协议，明确清运时间、频次、路线及垃圾处理标准，确保清运单位合规运营。
垃圾清运实行“日产日清”原则，工作日每日清运不少于2次，节假日、旅游高峰期根据垃圾产生量增加清运频次，确保垃圾不堆积、无遗留。
清运车辆需保持整洁，密闭运输，不得沿途撒漏垃圾、泄漏污水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；清运结束后，需对垃圾收集点进行清理、擦拭，保持环境整洁。
管理部门需安排专人监督垃圾清运过程，核对清运数量、种类，做好清运记录，发现清运不规范、垃圾随意倾倒等问题，及时与清运单位沟通整改，情节严重的，按协议约定追究责任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第五章 设施设备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15]第一条 设施配置
管理部门需根据游客中心区域面积、游客流量、垃圾产生量，合理配置分类垃圾桶、垃圾收集箱、密封容器等设施，确保设施数量充足、布局合理，满足垃圾分类、收集需求；设施标识需清晰、规范，不易脱落、模糊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第二条 设施维护
保洁人员每日检查责任区域内的垃圾桶、收集箱等设施，发现损坏、破损、漏液、标识模糊等问题，及时上报管理部门。
管理部门需定期对垃圾管理设施进行维护、维修，对损坏严重、无法维修的设施及时更换，确保设施正常使用；定期对设施进行清洗、消毒，保持设施整洁。
垃圾收集点、清运通道需保持畅通，不得堆放杂物、堵塞通道，确保垃圾收集、清运工作顺利开展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考核
[bookmark: heading_18]第一条 监督检查
管理部门成立垃圾管理监督小组，每日对游客中心各区域垃圾分类、收集、清运及设施维护情况进行巡查，建立巡查记录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及整改期限，跟踪整改落实情况。
接受游客、商户及社会各界的监督，设立投诉举报电话、意见箱，对反映的垃圾管理相关问题，及时核实、处理，并反馈给举报人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第二条 考核奖惩
将垃圾管理工作纳入工作人员日常考核，对严格遵守本制度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、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，给予表彰、奖励；对未履行岗位职责、垃圾清理不及时、分类不规范，或多次整改不到位的工作人员，给予批评教育、绩效扣分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对商户不遵守本制度、随意倾倒、堆放垃圾，经劝阻仍不整改的，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整改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，直至终止合作。
对游客、外来访客随意丢弃、乱投垃圾，经工作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，予以口头警告，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上报相关部门处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第七章 附则
[bookmark: heading_21]第一条 制度修订
本制度根据游客中心运营情况、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要求，可适时修订，修订后另行公示。
[bookmark: heading_22]第二条 宣传普及
管理部门需通过游客中心电子屏、宣传栏、广播、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，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及本制度，引导游客、工作人员、商户主动参与垃圾管理，营造“人人讲卫生、个个守规范”的良好氛围。
[bookmark: heading_23]第三条 生效日期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由游客中心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[游客中心名称]
[发布日期]
|（注：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)

